
关于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5 年“安全教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中心、部、处、室： 

为了贯彻落实市政府、市教委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及工

作要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创建“安全管理，人人有责”的和谐

平安校园，努力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避险自救

能力，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师生的

人身和财产安全。拟定 5月份为学校安全宣传月，组织开展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和消防、交通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预防为主，以“关注安全、关爱生命”为主题，强化安全工作责任意

识，通过宣传教育和演练，切实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避灾自救能力，

努力提升学校安全工作能力，促进学校各项工作安全和谐发展。 

二、工作目标 

从 2015年 5月开始，通过为期一个月的“安全教育宣传月”活

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把安全工作摆到更加重要

的位置，促进三级安全工作责任进一步落实，预防和减少各类安全事

故的发生，使学校安全责任制和应急防范措施落到实处。 

三、时间安排 

    2015年 5月 1日至 5月 31日 

四、活动内容 



    以“八防”防盗、防火、防抢劫、防交通事故、防诈骗、防传销、

防食品安全事故、防意外事故；“两练”“火灾初期灭火演练”、“逃

生自救演练”为主要内容。 

1、加强安全宣传，提高防范意识                           

通过印发安全防范宣传画报，以关爱师生安全、自我防护教育为

主题的宣传形式，积极营造学校安全教育氛围。围绕活动主题，重点

以“八防”和“两练”为主要内容，全方位、多角度对师生进行安全

宣传教育。利用校园网、海报、专题讲座等方式，积极调动师生员工

参与积极性，提高预防各类安全事故的意识，了解掌握相关安全知识

和技能。 

    2、开展自查自纠，确保校园安全                                             

    各二级学院、中心、部、处、室组织安全自查，学校安全工作办

公室组织抽查，要求层层检查、层层把关。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排查

范围以本部门为主，并向部门外延伸，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要逐一

详细登记和整改。暂时无法整改的要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并书面报学

校安全工作办公室。 

3、落实安全制度，实施三级签约 

全面检查学校及各部门、教研室（实验室）安全责任书签约、安

全管理制度的修订、责任制落实情况。进一步完善建立实验室应急处

置预案（要求张贴在实验室显著处），使其更加科学化、实用化。 

4、开展安全宣传，增强安全意识 

① 邀请交通警察作“交通安全和事故避险”讲座； 



② 邀请高校派出所民警作“防网络电信诈骗、防盗等讲座； 

③ 邀请上海安居防火教育培训中心作“春季常见的火灾隐患”

讲座； 

5、组织全校安全用电专项检查 

联合校政处、后勤中心、学工部、研工部、国教学院等部门对学

生宿舍、办公室、实验室、会议室等进行一次安全用电专项检查，要

求地毯式、不留“死角”，发现安全隐患，立即进行整改。如一时不

能整改的，安全隐患部门要提出限期整改措施。 

6、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 

在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的同时，拟开展火灾初期的灭火自救、火灾

中后期的自救逃生疏散演练（防止拥挤踩踏等），讲解火灾发生的规

律与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避险演练活动，不断增强师生防灾减

灾意识和防范能力。 

五、具体要求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级领导要以对学校高度负责的精神，对照“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书”和“安全生产承诺书”要求，把这次安全教育宣传月活动作为消

除安全隐患、预防和减少各类事故的重要举措，使安全工作切实做到

“落实、落细、落小”。 

2、强化督查，狠抓落实 

各学院、中心、部、处、室，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

建立制度，明确责任。进一步贯彻落实校园安全网络化管理制度，每



个房间、每个环节都具体责任到人，做到“谁主管、谁负责”。健全

安全教育宣传、安全信息报送等安全工作制度，切实加大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力度，从根本上促进隐患的全面整改和有效治理。 

3、创新载体，务求实效 

各学院、中心、部、处、室要紧紧围绕今年的活动主题，结合实

际，创新工作载体，提高针对性，增强实效性。积极探索以活动促工

作、以活动保安全的安全教育工作长效机制。努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

步提高学校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全面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提

高师生的避灾自救能力，使学校安全工作水平和能力上新台阶。 

4、总结评比，鼓励先进 

本次安全宣传月活动开展总结和评比工作，要求各学院、中心、

部、处室将本部门开展安全宣传月活动作一次全面总结，于 6月 15

日之前报保卫处。学校将对重视安全工作，制订和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安全工作做了比较好的部门及个人给予表彰。 

 

                                         2015年 5月 4日 

 

 

 


